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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大代表走进
淦田法庭听庭审
本报讯 （通讯员 易雅荣 ）11 月

25 日， 株洲市渌口区人民法院淦田
法庭公开开庭合并审理了 5 起买卖
合同纠纷案。 区人大代表丁金彪，淦
田镇人大代表胡朝红 、侯红辉、张迎
春等 4 人受邀参加此次旁听庭审活
动。

庭审前，该案审判员易战国就此
次庭审案件的基本案情、庭审流程等
向各位代表进行了详细介绍。 庭审
中，审判员有效掌控庭审节奏 ，主持
原、 被告双方依法有序开展法庭调
查、法庭举证、法庭辩论等庭审活动。
庭审现场纪律严明、程序规范。 代表
委员们在旁听席上仔细聆听，并不时
做着记录。

庭审结束后，各位代表委员对此
次庭审予以充分肯定 ， 并从庭前准
备、庭审程序、庭审把控能力等方面
进行认真点评。 “今天上了一堂生动
的法治教育课。希望法院继续推进代
表委员走进法院工作常态化，拉近司
法与群众的距离。 ”代表们说。

天元法院邀请
青年干部现场听庭审

本报讯 （通讯员 蔡澄）11 月 24
日，株洲市天元区人民法院公开开庭
审理被告人李某、谭某涉嫌违法捕捞
水产品罪一案，天元区人民法院党组
书记、院长帅团结主审此案 ，区检察
院党组书记、检察长王亚波出庭支持
公诉 ，2021 年度天元区青年干部综
合素质提升班 （下简称青干班 ）全体
学员旁听了庭审。

经审查查明 ，被告人李某 、谭某
明知在禁渔期、 禁渔区的情况下，仍
然违反保护水资源法规，使用禁用的
方法捕捞水产品，情节严重，其行为
构成非法捕捞水产品罪，应当依法追
究刑事责任。 庭审中，法庭依照法定
程序向被告人告知了其享有的各项
权利义务，围绕检察机关指控的犯罪
事实进行了法庭调查，控辩双方在院
长帅团结的主持下依次进行了举证、
质证，并就本案的事实、定罪、量刑等
问题发表了意见 ，被告人陈述 、法庭
教育等环节环环相扣，整个庭审过程
规范有序 。 被告人当庭表示认罪悔
罪，该案进行了当庭宣判 ：被告人李
某犯非法捕捞水产品罪，判处拘役 4
个月，缓刑 6 个月；被告人谭某犯非
法捕捞水产品罪， 判处拘役 4 个月，
宣告缓刑 6 个月。

青干班旁听学员纷纷表示，此次
庭审是一堂生动的普法教育课，既能
通过案件旁听增强自己的法律意识，
维护自身合法权益，更能进一步规范
自身今后的工作方式方法，促进依法
行政。近年来，为加强普法力度，促进
司法公开，推进国家工作人员旁听庭
审活动常态化制度化，天元区法院主
动邀请人大代表 、政协委员 、媒体记
者、青年干部等社会各界代表旁听庭
审，自觉接受监督。 此次院长公开庭
审，充分发挥了院领导对审判工作的
示范、引领和带头作用，为规范庭审、
提高审判执行工作质效起到推动作
用，进一步彰显了法律的尊严和司法
权威。

炎陵检察驻县公安局侦审
指导办公室揭牌成立
为适应以审判为中心的刑事诉讼制

度改革，提高刑事案件质量和效率。 11 月
23 日， 炎陵县人民检察院驻县公安局侦
审指导办公室正式揭牌成立。炎陵县副县
长、公安局党委书记、局长袁杲（右一），炎
陵县检察院党组书记、检察长郭建（左一）
及检察院、公安局相关部门负责人参加揭
牌仪式。

通讯员 杨沛

本报讯（通讯员 陈晓东 张雅涛）11
月 26 日，株洲市荷塘区人民法院院长徐
达江担任审判长，对荷塘区近年来第一
例环境资源类非诉行政处罚强制执行
案件举行听证，敲响年度环资审判第一
槌。

2020 年 9 月，某汽车维修有限公司
将危险废弃物露天堆放，因该公司地处

该区中心城区， 故对周边居民的生命健
康和自然环境造成危害， 市生态环境局
遂于 2021 年 8 月向该公司下达行政处
罚决定书，罚款 15 万元，但该公司一直
未履行相关义务。 2021 年 11 月 8 日，市
生态环境局向荷塘区人民法院申请強制
执行， 经过严谨认真地听证， 合议庭认
为， 市生态环境局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

书程序合法，证据确凿，遂当庭依法作出
准予强制执行的裁定， 对某汽车维修公
司强制执行 15 万元罚款。

近年来， 株洲市荷塘区法院深入践
行“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发展理念 ，切
实发挥环资审判职能作用， 为推动全区
生态文明和美丽荷塘建设提供强有力的
司法保障和服务。

本报讯 （通讯员 刘思思）11 月 25
日， 中国共产党湖南省第十二次代表大
会隆重开幕， 攸县人民检察院组织全体
党员干部集中观看了开幕式盛况。

省第十二次党代会是在中国共产党
成立一百周年的重要时刻， 在全面建成
小康社会、 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
化国家新征程的关键时期召开的一次十
分重要的大会。在观看过程中，党员干部
们聚精会神，记录要点，用心思考，为湖
南省取得的成绩而鼓舞。

全体党员干部持续关注省党代会 ，

热议会议精神。 他们纷纷表示，将以此次
党代会胜利召开为契机， 认真学习贯彻
领会，深刻把握精神内涵，立足检察工作
实际，紧紧围绕“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
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 目标， 以饱满的热
情，强烈的责任感，进一步推动各项工作
高质量发展， 为攸县开启社会主义现代
化新征程贡献检察力量。

本报讯 （通讯员 骆艳丽）11 月 23 日，
石峰区人民检察院、 石峰公安分局侦审
指导办公室正式揭牌成立，石峰区人民政府
副区长、分局党委书记 、局长贺吾晋 ，石
峰区人民检察院党组书记、 检察长凌辉
等共同为侦审指导办公室揭牌并座谈。

侦审指导办公室的成立， 是适应以
审判为中心的刑事诉讼制度改革、 实现
办案质效和司法公信力双提升的重要举
措， 是检警双方为进一步转变执法司法
理念作出的新探索。 凌辉表示，该院将充

分利用侦审指导办公室这个平台， 依托
其监督关口前移的特点， 加强与公安机
关协作配合，统一执法理念、尺度和法律
适用标准， 最大限度提高办案质量和办
案效率。 同时，他对刑事检察部门提出要
求：一方面要凝聚共识，充分发挥检警一
体化在刑事诉讼环节的重要作用， 依托
侦审办公室实现对立案监督、 介入引导
等各方面的突破； 另一方面要提升检察
办案素质和能力，严格做到参与不干预、
引导不主导、监督不失职 、配合不越位 ，

促进公检良性互动，形成执法工作合力，
保证指控犯罪效果。

贺吾晋表示， 设立侦审指导办公室
是公安机关法制部门和检察机关刑事检
察部门加强监督协作的有益探索， 对提
升案件质量、 规范侦查机关执法行为起
到积极推动作用， 公安机关将积极主动
接受监督，切实加强沟通协作。 下一步，
石峰区人民检察院将依托侦审指导办公
室扎实开展各项工作， 共同促进严格执
法，实现法律监督双赢多赢共赢。

本报讯 （通讯员 易莱香 陈芝）近
日，荷塘区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黎静、第
二检察部主任王晓龙、 主任助理王颖洁
参加由区安全生产委员会组织召开的餐
饮行业甲醇燃料监管及规范化治理研讨
座谈会，区应急管理局、消防救援大队、
交通运输局、公安局、市场监管局、教育
局及镇街道办等相关单位负责人参加会

议。
“‘环保油’存在哪些风险，相关职能

部门是否已对 ‘环保油’ 的监管履行职
能？”会上，王晓龙依次从甲醇燃料“环保
油”的含义及危害、荷塘区餐饮服务单位
使用现状和存在的安全隐患以及相关部
门的职能等方面进行了详细阐述， 进一
步提高相关部门对“环保油”安全隐患问

题的认识，强化整治意识。
黎静表示， 下阶段该院将充分发挥

检察职能， 通过监督相关职能部门依法
履职， 牢固树立餐饮行业安全生产 “红
线”意识、“底线”思维，推动落实好此次
“环保油”专项整治工作，为区打造“基层
治理先行区”、提高人民群众安全感贡献
检察力量。

荷塘法院敲响年度环境资源审判第一槌

攸县检察院党员干部热议
省党代会精神

石峰区检察、公安侦审指导办公室揭牌成立
检警加强监督协作 提升办案质效

荷塘检察规范餐饮行业“环保油”监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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